
四 川 体 育 职 业 学 院
四川体育职业学院

关于印发四川省 2022 年度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
竞赛规程的通知

各参赛单位：

现将《四川省 2022 年度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竞赛规程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四川体育职业学院

2022 年 6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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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 2022 年度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
竞 赛 规 程

一、主办单位

四川省体育局

二、执行单位

四川体育职业学院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

三、承办单位

雅安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

四、协办单位

石棉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

四川中羽鹏翔体育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

五、竞赛日期和地点

（一）时间：2022 年（具体竞赛时间另行通知）。

（二）地点：雅安市石棉县。

六、参加单位

（一）各市（州），

（二）符合参赛条件的羽毛球俱乐部。

七、竞赛项目

男、女：团体、单打、双打、混合双打。

八、参赛办法

（一）参赛运动员须按照省体育局注册有关要求，在“四川省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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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年体育竞赛管理系统”进行有效注册。参赛运动员须具有四川户

籍，代表市（州）参赛的运动员户籍须与代表市（州）一致，代表

俱乐部参赛的运动员户籍与学籍均须与所代表单位在工商（民政）

注册登记地的所属市（州）一致。

（二）参赛运动员须在所属地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

康合格，并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（含赛区和往返途中）。

（三）参赛运动员年龄及人数规定：

2004 年 1 月 1 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出生的男、女运动员各

7 名。

（四）各队可报领队1名，教练员和工作人员人数按参赛运动员

人数7︰1的比例配备。

（五）省优秀运动队正式运动员（以省政府选调文件为准）不

能参加本次比赛。

（六）各俱乐部队严格按照编制报名参赛。各市（州）男女各

队各允许四名运动员超编，超编运动员不允许参加团体赛。

九、竞赛办法

（一）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《羽毛球竞赛规则》。

（二）团体赛：男、女各组别均采用五场三胜制，出场顺序为

单、双、单、双、单，每个团体只允许 1 名运动员兼项。团体赛不

足 6 人，不得参赛，但因参加全国比赛或活动致使该队团体不足六

人时，该队须弃权第一单打或第一双打。

（三）单项赛：各阶段均采用三局二胜制。每名运动员限报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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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单项。

（四）团体赛根据报名情况确定竞赛办法。

（五）单项比赛根据报名人数确定竞赛办法。

（六）种子选手的确定。原则上参照 2021 年四川省青少年羽毛

球锦标赛比赛名次确定，其确定原则按最新《羽毛球竞赛规则》执

行。无法确定的由裁判长抽签确定。

（七）弃权

1.正常弃权：赛前运动员确因伤病者，赛中受伤（或突发急性

病者），分别经市一级医院和大会医生检查，证明不能参加比赛和继

续比赛。该运动员在同一天内不能参加其他项目的比赛。

2.非正常弃权：除以上正常弃权范围外，其他均属非正常弃权。

非正常弃权运动员，不得参加后续该项目比赛，该运动员在同一天

内不能参加其他项目的比赛。

3.特殊情况：根据出现的具体情节特殊处理。

（1）比赛队员按规定时间迟到超过 5 分钟者，被判该场比赛非

正常弃权。

（2）一名运动员在同一天内参加 2 场（项）比赛，赛前要求其

中一场（项）比赛弃权者（赛中受伤、疾病除外），判该队员该场（项）

比赛非正常弃权。

（3）比赛队（队员）因服装问题无法参赛，判该队（队员）非

正常弃权。

（八）罢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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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运动员、运动队原因造成比赛不能进行、中断或运动员、运

动队临场前拒绝出场，赛后拒绝领奖等。超过 5 分钟者（经说服教

育后，由裁判长计算时间）视为罢赛。对在比赛中不尽全力并消极

比赛的运动员，视情节严重给予通报批评。

十、录取名次与奖励

（一）男、女团体和单项赛均录取前八名，给予奖励。

（二）参赛人（队）数不足 9 人（队）的项目，按实际参赛人

（队）数递减 1 名录取名次；不足 3 人（队）的项目，取消该项目

比赛。

（三）设“体育道德风尚奖”，评选办法按大会有关规定执行。

十一、报名和报到

（一）各参赛单位须通过四川省青少年体育竞赛管理系统进行

网上报名。报名于赛前 7 天截止（以补充通知为准）,报名后不得更

改，逾期报名不再受理。

（二）各参赛队于比赛前 2 天到赛区报到，报到时须交验运动

员的以下证明方可参赛：

1.县级以上医院体检证明（比赛前 30 天以内）。

2.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（单据复印件）。

3.户口薄和身份证原件。

（三）代表俱乐部参赛的运动员须交验学籍证明（加盖市州教

育行政部门学籍管理专用章，非教育行政部门学籍管理专用章，资

格审查不予通过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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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食、宿及交通

各参赛队在赛区的食宿费用自理，承办单位负责为各队提供交

通、住宿并做好疫情防控、食品卫生和治安安全集中监管工作。

十三、仲裁委员会和裁判员

（一）仲裁委员和裁判员由四川体育职业学院羽毛球运动管理

中心、四川省羽毛球协会按照国家体育总局印发的《全国体育竞赛

裁判员选派与监督工作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体竞字〔2014〕172 号）

有关规定选派。

（二）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国家体育总局《仲裁

委员会条例》规定执行。

十四、参赛管理

（一）各参赛队须加强内部管理，严格纪律，实行领队教练负

责制。

（二）各参赛队领队和教练员须与大会组委会签订安全责任书

（须市州体育行政部门盖章），在比赛期间认真履行管理职责，严

防安全事故发生。

（三）各参赛队领队和教练员须对参赛运动员进行安全知识的

宣传教育，增强参赛运动员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。

（四）各参赛队须加强赛风赛纪和反兴剂的教育管理工作，严

格遵守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各项纪律规定，坚决杜绝任何违规违纪

行为和事件发生。

（五）各参赛队如对竞赛结果或裁判判罚有异议，可按照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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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程序和要求进行申诉。

十五、其他

（一）各参赛单位须为参赛运动员在所在地办理好体检和人身

意外伤害保险，比赛期间出现意外事故，均由各参赛单位与保险公

司按相关保险规定处理。

（二）比赛结束后 10 天内，承办单位负责将秩序册、成绩册（各

5 份）和赛区工作总结（2 份）报送至省体育局青少年体育处，并

将成绩册（3 份）及时寄发给各市（州）体育主管部门。比赛结束

后一周内，项目管理员负责将秩序册、成绩册的电子文档报送至省

体育局青少年体育处和竞技体育处。

十六、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

十七、本规程解释、修改权属四川体育职业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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